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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4章、第6章和第7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面部防护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2/SC1)

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太仓市锐杰实验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商景林、张斌、李嘉、王翔、杨晓红、郭德华、黄帅、郭娅、童遂放、张翼、李曼、

蒋瑞靓、唐一鸣、毛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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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激光防护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激光防护镜的要求、试验方法、产品信息和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防意外激光辐射(激光辐射波长在180nm~1000μm范围内)的眼护具。
本标准不适用于:
———直接观察激光光束的眼护具;
———作为观察窗用于激光设备上的激光防护产品,如激光防护屏(参见GB/T18151);
———光学设备(如显微镜)中的激光防护滤光片。
注:按本标准选择激光防护镜之前,宜先进行风险评估(参见附录A)。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410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7247(所有部分) 激光产品的安全

GB/T15313—2008 激光术语

GB/T23461—2009 成年男性头型三维尺寸

GB/T30042—2013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名词术语(ISO4007:2012,MOD)
ISO11664-1 色度学 第1部分:CIE标准色度观测者(Colorimetry—Part1:CIEstandardcolor-

imetricobservers)
ISO11664-2 色度学 第2部分:CIE标准照明体(Colorimetry—Part2:CIEstandardilluninants)
EU指令2006/25/EC 工人暴露于物理因素危险中的最低健康和安全要求(Directive2006/25/

EContheminimumhealthandsafetyrequirementsregardingtheexposureofworkerstorisksarising
fromphysicalagents)

3 术语和定义

GB/T15313—2008和GB/T30042—20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滤光片特性编号 scalenumber
防护等级 protectionlevel,resistanceclass
表示滤光片的透射比(和吸收率)特性的编号,包括一个类型代码和一个遮光号。
注1:类型代码L代表激光防护滤光片;

注2:对于激光防护滤光片而言,遮光号 N 的计算公式为:N=Int[-logτ(λ)],式中τ(λ)为滤光片在激光波长处

的光谱透射比,“Int”表示将一个数值向下取整为最接近的整数。实际的防护等级还要由相应产品标准中的

附加要求决定。

注3:改写GB/T30042—2013,定义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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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滤光片和镜架的光谱透射比

在防护波长处或防护波段内滤光片和镜架的最大光谱透射比不应大于表1中防护等级对应的值。
试验按5.2的规定进行。

表1 滤光片和(或)激光防护镜的防护等级

(最大光谱透射比和防激光辐射性能)

防

护

等

级

防护

波长

处的

最大

光谱

透射

比

τ(λ)

在特定波长范围内,测试激光防护镜防护效果和防激光辐射用

功率密度(E)和能量密度(H)

180nm~315nm >315nm~1400nm >1400nm~1000μm

测试条件和脉冲持续时间

s

连续(D)

≥3×104

脉冲/调Q
脉冲(I/R)

10-9~3×104

锁模(M)

<10-9
连续(D)

>5×10-4

脉冲/调Q
脉冲(I/R)

10-9~5×10-4

锁模(M)

<10-9
连续(D)

>0.1

脉冲/调Q
脉冲(I/R)

10-9~0.1

锁模(M)

<10-9

ED/

(W/m2)
HI,R/

(J/m2)
EM/

(W/m2)
ED/

(W/m2)
HI,R/

(J/m2)
HM/

(J/m2)
ED/

(W/m2)
HI,R/

(J/m2)
EM/

(W/m2)

L1 10-1 0.01 3×102 3×1011 102 0.05 1.5×10-3 104 103 1012

L2 10-2 0.1 3×103 3×1012 103 0.5 1.5×10-2 105 104 1013

L3 10-3 1 3×104 3×1013 104 5 0.15 106 105 1014

L4 10-4 10 3×105 3×1014 105 50 1.5 107 106 1015

L5 10-5 102 3×106 3×1015 106 5×102 15 108 107 1016

L6 10-6 103 3×107 3×1016 107 5×103 1.5×102 109 108 1017

L7 10-7 104 3×108 3×1017 108 5×104 1.5×103 1010 109 1018

L8 10-8 105 3×109 3×1018 109 5×105 1.5×104 1011 1010 1019

L9 10-9 106 3×1010 3×1019 1010 5×106 1.5×105 1012 1011 1020

L10 10-10 107 3×1011 3×1020 1011 5×107 1.5×106 1013 1012 1021

  注1:符号D、I、R和 M代表不同的测试条件(激光模式),其解释见表4。

注2: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参见附录B。

4.2 滤光片的可见光透射比

以ISO11664-2中规定的D65光源作为标准光源,滤光片的可见光透射比一般不应低于20%。当

滤光片可见光透射比低于20%时,产品应明示该“滤光片可见光透射比低于20%”,并提示使用者在其

工作场所“提高光照强度”[见第6章b)]。试验按5.3的规定进行。

4.3 滤光片和镜架防激光辐射性能

滤光片和镜架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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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滤光片和镜架应满足4.1的要求;
b) 在表1规定的激光功率密度(E)或能量密度(H)辐射下滤光片和镜架仍具有防护功能;
c) 不应出现任何感生透射现象;
d) 人眼一侧的滤光片不应产生任何碎片。
试验按5.4的规定进行,在测试过程中,即使滤光片或镜架仍具有防护功能,但只要试样表面有融

化或产生其他损坏,则均判不合格。

4.4 滤光片和防护镜的屈光力

不带矫正效果的滤光片和防护镜屈光力最大值要求见表2。试验按5.5和5.6的规定进行。

表2 滤光片和防护镜屈光力最大值

球镜度

m-1
柱镜度

m-1

棱镜度互差

水平方向

基底朝外

cm/m

基底朝内

cm/m

垂直方向

cm/m

±0.09 0.09 0.75 0.25 0.25

4.5 滤光片的材料和表面质量

4.5.1 材料和表面缺陷

在距滤光片边缘5mm以内的区域里,滤光片不应有任何影响其使用的材料缺陷或表面缺陷,例如:
气泡、划伤、杂质、暗点、磨具痕迹、划痕或其他源于生产加工过程的缺陷。滤光片的任何区域不应有孔。

试验按5.7的规定进行。

4.5.2 散射光

滤光片的广角散射值和狭角散射值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滤光片的广角散射值即雾度不应大于2%;
b) 滤光片的狭角散射值即简约光亮度系数不应大于0.50cd/(m2·lx)。
当滤光片的可见光透射比大于或等于20%时,试验按5.8的规定进行。
当滤光片的可见光透射比小于20%时,试验按5.9的规定进行。

4.6 滤光片和防护镜紫外辐射和高温稳定性

4.6.1 紫外辐射稳定性

滤光片和防护镜经紫外辐射试验后仍应满足4.1、4.2、4.4和4.5的要求,其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变

化不应大于10%,按式(1)计算:

P=
ΔτV

τV
×100% …………………………(1)

  式中:
P ———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变化量;
ΔτV———可见光透射比的变化量;
τV ———可见光透射比。
滤光片和镜架的光谱透射比始终不应大于其防护等级对应的最大光谱透射比(见表1)。
试验按5.10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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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高温稳定性

滤光片和防护镜经高温试验后仍应满足4.1、4.2、4.4和4.5的要求,其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变化不

应大于5%,按式(1)计算。滤光片和镜架的光谱透射比始终不应大于其防护等级对应的最大光谱透射

比(见表1)。
试验按5.11的规定进行。

4.7 滤光片和镜架阻燃性能

滤光片和镜架不应续燃或阴燃。试验按5.12的规定进行。

4.8 防护镜视野

每只眼睛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至少40°角范围内视野应清晰。试验按5.13的规定进行。

4.9 滤光片和镜架的结构

滤光片和镜架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部件配合牢固,无松动现象,金属部件不能与面部接触;
b) 可调部件应灵活可靠;
c) 如果防护镜的滤光片由多个独立滤光片构成,则装配这些滤光片时应保证它们之间不能互换;
d) 不得替换镜架上的滤光片。除非滤光片单独具有防激光辐射性能,且其镜架的任何部分都不

在防护范围内(见4.9e)中规定的防护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防护镜的标识应标注在滤光片

上,其镜架无须满足4.3的要求;
e) 镜架的设计应保证激光辐射不会从防护镜的侧面进入,如满足此项要求,则当水平角度α 从

-50°(鼻侧)~+90°(太阳穴侧)之间变化时,其垂直角度β 应在防护范围上限βu 和下限βl
之内:
1) 防护范围上限βu 应至少为式(2):

βu=55-0.0013(α-12)2-1.3×10-6(α-12)4 ……………(2)
式中:
α———防护范围的水平角度,单位为度(°);

βu———防护范围上限,单位为度(°)。
2) 防护范围下限βl应至少为式(3):

βl=-70+10-5(α-22)2+2.3×10-6(α-22)4 ……………(3)
式中:
α———防护范围的水平角度,单位为度(°);

βl———防护范围下限,单位为度(°)。
试验按5.14和5.15的规定进行。

4.10 滤光片和防护镜的机械强度

4.10.1 滤光片

滤光片不应出现以下缺陷:
a) 滤光片破损:滤光片完全裂开或者碎成两片或两片以上,或从钢球冲击的另一表面脱落大于

5mg的碎片,或钢球穿透镜片,则可视为滤光片已破损;
b) 滤光片变形:经钢球撞击后,滤光片背面的白纸上出现斑点,则可视为变形。
试验按5.16.1的规定进行。

4.10.2 防护镜

防护镜不应出现以下缺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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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滤光片破损:同4.10.1a);
b) 滤光片变形:同4.10.1b);
c) 防护镜框架破损:经钢球撞击后,防护镜框架分离成几个部分,或其不再具有装夹滤光片的能

力,则可认为其破损。
试验按5.16.2的规定进行。

5 试验方法

5.1 通则

5.1.1 试验环境

除非特别说明,本标准所有试验均应在温度为(23±5)℃和相对湿度为30%~80%的室内环境中

进行。

5.1.2 试验用头模

测试用头模应符合GB/T23461—2009中成年男性头型三维尺寸的要求,除非特别说明,本标准测

试用头模表面材质为聚氨酯,头模基体材质为金属。

5.1.3 参考点(测试用)

试验时,试样应置于佩戴位置处,如无法确定其佩戴位置且产品也未明示测试点,则应按如下方法

确定测试参考点:
a) 覆盖单眼的未装成镜片———覆盖单眼的且未装配到镜框上的单个镜片,测试参考点位于图1

中标注的水平中心线和垂直中心线的交叉点C(C为矩形中心,a 为镜片矩形水平尺寸,b为镜

片矩形垂直尺寸)。
b) 覆盖双眼的未装成镜片———覆盖双眼的且未装配到镜框上的单个镜片,测试参考点V位于镜

片的水平中心线上,并与其垂直中心线各相距PD/2(PD 为瞳孔间距,b为镜片高度,见图2)。
c) 装成镜片———装配到镜框或者是作为眼护具不可分割的装成镜片,测试参考点V位于佩戴位

置处视线与镜片的交叉点(见图3)。

图1 覆盖单眼的未装成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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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覆盖双眼的未装成镜片

图3 装成镜

5.2 滤光片和镜架的光谱透射比

滤光片和镜架的光谱透射比应在正入射条件下测试。但在400nm~1400nm波长范围内,测试

角度依赖性滤光片(如干涉层)的透射比时,入射光的入射角应在0°~30°之间,入射光应采用偏振光,且
其偏振方向应使透过滤光片的光谱透射比达最大。在400nm~1400nm范围以外测试角度依赖性滤

光片透射比时,入射光的入射角应在0°~90°之间,且入射光应为偏振光,在这种情况下,滤光片防护等

级应根据测试的最大光谱透射比确定。
测试仪器的光束发散角最大允许误差±5°;光谱半高宽不大于10nm;透射比测试最大允许相对误

差见表3。

表3 透射比测试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透射比

%

相对误差

%

100>τ≥17.8
17.8>τ≥0.44
0.44>τ≥0.023
0.023>τ≥0.0012
0.0012>τ≥0.000023

±5
±10
±15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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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滤光片的可见光透射比

滤光片的可见光透射比应在正入射条件下测试,光源采用 D65标准光源,见ISO11664-1和

ISO11664-2。测试仪器的光束发散角最大允许误差±5°;光谱半高宽不大于10nm;透射比测试最大

允许误差见表3。滤光片的可见光透射比按式(4)计算:

τV=
∫
780

380

τF(λ)·SD65(λ)·V(λ)·dλ

∫
780

380

SD65(λ)·V(λ)·dλ
×100% …………………………(4)

  式中:

λ   ———波长,单位为纳米(nm);

τF(λ) ———防护镜或滤光片的光谱透射比;

V(λ)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见GB/T30042—2013中表A.2;

SD65(λ)———CIE标准光源D65的光谱分布,见GB/T30042—2013中表A.2。

5.4 滤光片和镜架防激光辐射性能

按照表1规定的激光辐射波长范围、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进行测试。
激光辐射测试中应测试激光器每一发射波长的光谱。当测试镜架的防激光辐射性能时,应选择镜

架最薄处,如果镜架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构成,则每种材料(头带除外)都应进行测试。
测试时,激光光束直径d63一般应为(1±0.1)mm,而对于脉宽小于1ns的激光,激光光束直径d63

则不应小于0.5mm;如果激光光束横截面为矩形,则取矩形的短边作为该光束的尺寸。
当测试滤光片或镜架抗脉冲激光器(I、R、M)辐射性能时,表1中的能量密度(H)应乘以修正系数

N-1/4,其中N 为5s内的脉冲数。
滤光片和防护镜防激光辐射的测试时间见表4。

表4 滤光片和防护镜防激光辐射的测试时间

测试用激光模式 典型激光器种类
脉冲宽度

s
最少脉冲数量

D 连续激光器 5 1

I 脉冲激光器 >10-6~0.25 50

R 调Q脉冲激光器 >10-9~10-6 50

M 锁模脉冲激光器 <10-9 50

  注:表中所示的脉宽范围是典型的激光器特性值,激光器模式I、R的脉宽范围之间有重叠,二者与激光器模式D
的脉宽之间也有空白,测试时最好使用上表中所示脉宽范围的激光器。

  所有激光防护滤光片和镜架都应在激光模式D下进行测试,且测试时间不应少于5s。如果没有

可用的连续激光器,也可使用脉冲激光器,但其最小重复频率值ν不应低于25Hz,且测试脉冲数目不

应少于50个脉冲。如果重复频率高于25Hz的脉冲激光器也没有,则应使用最小重复频率ν不低于

5Hz的脉冲激光器进行激光模式D的测试,且测试脉冲数目不应少于50个脉冲。
如果对防脉冲激光器的产品有附加防护要求,滤光片和防护镜则应按照激光模式I、R或 M中的一

种模式或多种模式进行测试,且测试脉冲数目不应少于50个脉冲。测试时应在低重复频率(≤25Hz)
下进行,如果测试不能在低重复频率(≤25Hz)下进行,测试用的激光能量密度应明示,且应按7.1d)的
规定在产品上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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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中,应使用发射初始不会形成尖峰的功率稳定的激光器,并记录所有激光模式光束的时间、空
间分布,但激光模式 M的时间分布除外。

5.5 球镜度和柱镜度

5.5.1 焦度计法

5.5.1.1 仪器

检定合格的焦度计。

5.5.1.2 试验步骤

将试样的后表面放在焦度计支座上,测试防护镜佩戴位置处或产品明示测试点的球镜度和柱镜度,
如果无法确定其佩戴位置或产品未明示测试点,则应按5.1.3确定参考点后再测试。

5.5.2 望远镜法

5.5.2.1 仪器

仪器组成:
a) 望远镜:使用标称孔径为20mm,放大倍率在10倍~30倍之间,带有分划板且目镜可调的望

远镜。
b) 目标板:如图4所示,目标板为一个带有切割图案的黑片,将一亮度可调且带有聚光器的光源

置于目标板后面,如果必要,可将光源的放大像聚焦在望远镜的物镜上。目标板的大圆环的外

环直径为(23.0±0.1)mm,环孔为(0.6±0.1)mm,小圆环的内环直径为(11.0±0.1)mm,环孔

为(0.6±0.1)mm。目标板中心孔的直径为(0.6±0.1)mm。长条靶的标称长度为20mm,宽
为2mm,间隔为2mm。

c) 滤光片:为了减小色差,可以使用在绿光光谱部分具有峰值透射比的滤光片。
d) 校准片:使用球镜度为0.06m-1,0.12m-1和0.25m-1(允差为±0.01m-1)的正、负校验镜片。

图4 目标板

5.5.2.2 试验步骤

试验按如下步骤进行:
a) 将望远镜和被照明的目标板放置于同轴且相距(4.60±0.02)m处;
b) 调节望远镜,对分划板和目标板进行聚焦,直到获得清晰的目标板的像,该位置为望远镜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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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的零位。调节望远镜,使目标板的中心孔成像在十字分划板的中心,该位置为棱镜刻度的

零位;
c) 把镜片放在望远镜前面,测试防护镜佩戴位置处或产品明示测试点的球镜度、柱镜度和棱镜

度,如果无法确定其佩戴位置或产品未明示测试点,则应按5.1.3确定其参考点后再测试;
d) 转动目标板或者试样,使试样的主子午面对齐目标板的长条靶。望远镜先对其中一组长条靶

聚焦(测试值为D1),然后对与其垂直的另一组长条靶聚焦(测试值为D2)。两次测试结果的

平均值[(D1+D2)/2]即为球镜度,两次测试结果之差的绝对值|D1-D2|即为柱镜度。

5.6 滤光片和防护镜的棱镜度互差

5.6.1 仪器

棱镜度互差测试仪原理见图5。
单位为毫米

  说明:

La ———光源,例如,小型白炽灯或波长为(600±70)nm的激光;

J ———在绿光区具有峰值透射比的干涉滤光片(仅在使用小型白炽灯作为光源时需要);

L1 ———消色差透镜,焦距范围在20mm~50mm;

LB1———光阑,标称直径为1mm;

P ———试样;

LB2———光阑,具体要求如A所示;

L2 ———消色差透镜,标称焦距为1000mm,标称直径为75mm;

B ———像屏;

X ———PD/2(PD 为头模的瞳孔间距)。
注:一般成年男性的瞳孔间距为64mm。

图5 棱镜度互差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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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试验步骤

测试试样佩戴位置处或产品明示测试点的棱镜度,如果无法确定其佩戴位置或产品未明示测试点,
则应按5.1.3确定其参考测试点后再测试。试验按如下步骤进行:

a) 在未放入试样(P)之前,调整被光源照明的光阑LB1,使其在像屏B上成一个像;

b) 将试样放在头模的佩戴位置处,并置于透镜L2之前;

c) 调节试样以满足镜片与测试系统的光轴垂直;

d) 测试两镜片所成的像之间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位移。
测得的位移距离以厘米为单位,除以2以后即可得到以棱镜度(cm/m,Δ)为单位的水平和垂直方

向上的棱镜度互差。
如果通过左右眼的光束发生交叉,称为棱镜度底朝内,如果光束未发生交叉,称为棱镜度底朝外。

5.7 滤光片的材料和表面缺陷

5.7.1 仪器

对材料和表面质量的检测一般借助“灯箱”或被照明的网格进行目视检查。
目前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将滤光片放置于人眼和被照明的网格背景之间,通过改变人眼和镜片之间

的距离,目测滤光片材料和表面质量。另一种方法是用暗箱内的日光灯照亮滤光片,通过调节滤光片和

日光灯之间的不透明遮光板来照亮滤光片,同时避免光源的光直射人眼,然后目测滤光片材料和表面质

量,仪器原理见图6。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光源;

2———可调节不透明遮光板;

3———明视视距(≈300mm);

4———黑色无反光背景(200mm×360mm)。

图6 材料和表面缺陷试验原理图

5.7.2 试验步骤

人眼距离暗箱背景约700mm 处,打开暗箱内的日光灯并将待检测滤光片置于距离暗箱背景

400mm处,调节滤光片和日光灯之间的不透明遮光板,以获取滤光片达到最佳亮度,同时遮住光源的

光直射到人眼,然后目测滤光片边缘5mm以内区域的材料和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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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材料和表面缺陷的检测结果有异议,可用标称直径为5mm的光束照射有异议的区域,测量其

可见光透射比(见5.3)、屈光力(见5.5和5.6)和散射光(见5.8和5.9)。
注:仔细检查表面涂覆或镀制有薄膜的滤光片,因其表面缺陷(划痕和针孔)可能影响防护镜对激光辐射的防护

性能。

5.8 广角散射(雾度)

试验按GB/T2410的规定进行。

5.9 狭角散射(光漫射)

5.9.1 原理

如果用光亮度(Ls)来表示被照亮镜片的漫射,E 表示入射到滤光片上的光照度,则Ls 是与E 成正

比的,其比例系数即为光亮度系数l=Ls/E,光亮度系数l的单位为[cd/(m2·lx)]。为了得到与滤光

片透射比无关的简约光亮度系数l*,需要将亮度系数再除以透射比τ,即式(5):

l* =
Ls

τE=
l
τ

…………………………(5)

  式中:
l*———简约光亮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勒克斯[cd/(m2·lx)];

l ———光亮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勒克斯[cd/(m2·lx)];

Ls———光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E ———光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τ ———透射比。
多数滤光片的光散射特性都是与其光轴对称的,对这些滤光片而言,通过测量图7中两个圆锥体之

间散射光即可得到简约光亮度系数的平均值,显然,简约光亮度系数的平均值是与α和Δα相关的。

  说明:

1 ———沿入射光轴的入射光;

2 ———散射光;

3 ———滤光片;

α ———确定散射光测量区域时的基准圆锥角;

Δα———确定散射光测量区域时的圆锥角增量。

图7 散射角

5.9.2 通则

基于5.9.1中的原理,5.9.3和5.9.4规定的方法皆可用来测试滤光片的简约光亮度系数,且这两种

方法测得的结果是等效的。如果滤光片的光谱透射比太低而不能按5.9.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则应

按5.9.4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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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基本方法

5.9.3.1 仪器

漫射光测试仪,原理见图8。

  说明:

L  ———高压氙灯;

H1 ———凹球面镜,标称焦距150mm,标称直径40mm;

H2 ———凹球面镜,标称焦距300mm,标称直径40mm;

H3 ———凹球面镜,标称焦距300mm,标称直径70mm;

A ———消色差透镜,标称焦距200mm,标称直径30mm;

U1,U2———平面镜;

BR ———环形光阑,外圈直径(21.0±0.1)mm,内圈直径(15.75±0.10)mm;

BL ———圆形光阑,通光直径(7.5±0.1)mm;

M ———根据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λ)修正过的光电探测器;

IB1 ———调节测量区域直径的束光光阑;

IB2 ———消除来自IB1边缘效应的束光光阑;

LB ———圆形光阑,通光直径(1.0±0.1)mm;

MS ———漫射屏幕;

P、P' ———待测试样位置。

图8 漫射光测试仪(基本方法)

  凹球面镜H1 将光源L的像成在圆形光阑LB上,凹球面镜H3 将光阑LB的像成在BL 或BR 的平

面上,消色差透镜A紧贴BL 或BR 光阑后面放置,使P处被测试样的缩小像成在漫射屏 MS上,同时,
可变光阑IB1的像和IB2的像也成在 MS上。

该测试仪收集了所有通过镜片且与入射光轴夹角在α=1.5°和α+Δα=2°之间的散射光。环形光

阑直径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0.01mm,以保证立体角ω 精确的测定,由光阑直径而导致的误差应在计

算中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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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2 试验步骤

测试时,先将试样置于图8中的P位置,同时选用BL圆形光阑,光电探测器上得到的光通量Φ1L对

应于透过试样的非散射光光通量。然后将BL圆形光阑换成BR环形光阑,光电探测器检测到由试样和

装置共同引起的散射光光通量Φ1R。最后将试样置于P'位置,光电探测器检测到仅由装置引起的散射

光光通量Φ2R。差值(Φ1R-Φ2R)则表示通过被测试样所产生的散射光,立体角ω 内的平均简约光亮度

系数见式(6):

l* =
1
ω ×

Φ1R-Φ2R

Φ1L
…………………………(6)

  式中:
l* ———简约光亮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勒克斯[cd/(m2·lx)];
Φ1R———试样在P位置时环形光阑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Φ2R———试样在P'位置时环形光阑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Φ1L———试样在P位置时圆形光阑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ω ———根据环形光阑测定的立体角,单位为球面度(sr)。

5.9.4 简化方法

5.9.4.1 仪器

漫射光测试仪,原理见图9。

  说明:
L ———波长为(600±70)nm的激光光源;
注:推荐使用2类激光产品,功率小于1mW,光束直径在0.6mm~1.0mm之间。
L1 ———标称焦距为10mm的透镜;
L2 ———标称焦距为30mm的透镜;
B ———圆形光阑(孔径为0.1mm,可产生均匀的光束);
P ———试样;
BR ———环形光阑,外圈直径(28.0±0.1)mm,内圈直径(21.0±0.1)mm;
BL ———圆形光阑,通光直径10mm;
A ———标称直径为30mm和标称焦距为200mm的透镜;
S ———探测器。

图9 漫射光测试仪(简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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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透镜L1和L2将激光(L)的光束进行扩展并准直于滤光片(P)的测试点,滤光片(P)能够绕光轴

旋转。
滤光片测试点处光束的偏离程度是滤光片棱镜度的函数。
圆形或环形光阑应距离滤光片中心点(400±2)mm。
透镜(A)将滤光片中心的像成在光电探测器(S)上。
测试仪的光阑(BR、BL)、透镜和探测器应能绕与滤光片中心垂直的轴线旋转。
如果滤光片有矫正效果,为了消除滤光片的棱镜效应,滤光片和探测器应能在中轴上转动。
环形光阑直径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0.01mm,以保证立体角ω 精确的测定,由光阑直径而导致的

误差应在计算中予以修正。

5.9.4.2 试验步骤

5.9.4.2.1 仪器的简约光亮度系数

仪器的简约光亮度系数按如下步骤进行试验:

a) 按图9的方式搭建测试仪,P处不放待测试样;

b) 将环形光阑BR放置于图示位置处;

c) 以P为中心水平旋转探测器S、透镜A和环形光阑BR,直到通过L1、L2和B的扩展光束与环

形光阑BR的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d) 探测器S上测得的光通量Φ1R对应于总散射光光通量;

e) 将BR环形光阑换成BL圆形光阑;

f) 探测器S上测得的光通量Φ1L对应于总的非散射光光通量。

g) 由仪器产生的简约光亮度系数按式(7)计算:

la* =
1
ω ×

Φ1R

Φ1L
…………………………(7)

式中:

Φ1R———无试样时环形光阑BR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Φ1L———无试样时圆形光阑BL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ω ———由环形光阑BR测定的立体角,单位为球面度(sr)。

5.9.4.2.2 总简约光亮度系数

由滤光片和仪器共同产生的总简约光亮度系数按如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将待测滤光片放置于P处(见图9);

b) 重复5.9.4.2.1中的过程并旋转滤光片,直到由滤光片而导致的棱镜偏离水平为止;

c) 旋转仪器的探测器部分,直到光束落在BR环形光阑的中心处;

d) 由滤光片和装置产生的总简约光亮度系数按式(8)计算:

lg* =
1
ω ×

Φ2R

Φ2L
…………………………(8)

式中:

Φ2R———有试样时环形光阑BR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Φ2L———有试样时圆形光阑BL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ω ———由环形光阑BR测定的立体角,单位为球面度(sr)。

5.9.4.2.3 滤光片的简约光亮度系数

由滤光片产生的简约光亮度系数按式(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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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g* -la* …………………………(9)

5.10 紫外辐射稳定性

5.10.1 仪器

紫外线照射箱内应设计合理,保证试样表面与紫外线照射方向垂直,且试样不触及箱体的内壁。
紫外线照射源应为高压氙灯,在工作状态下,灯内氙气的压强应稳定在100kPa左右。高压氙灯的

功率宜选择在400W~500W 之间。高压氙灯的外罩应为石英玻璃,其在200nm处的透射率不小

于30%。

5.10.2 照射时间与距离

试样在紫外照射箱里的曝光时间应为(48.0±0.5)h,试样表面与高压氙灯的距离按式(10)计算:

D=15.7 P …………………………(10)

  式中:

D ———试样表面与高压氙灯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P ———高压氙灯的功率,单位为瓦(W)。
示例:

当高压氙灯的功率为500W时,试样表面与高压氙灯的距离为351mm。

5.10.3 试验步骤

将试样的表面与高压氙灯的辐射方向垂直放置,试样表面到高压氙灯的距离按式(10)计算。如果

照射试样的厚度不均匀,则将试样较薄处朝向高压氙灯放置。

5.11 高温稳定性

滤光片和防护镜应置于温度(55±2)°C和相对湿度大于60%的环境下至少7h,然后再置于室温下

至少2h。

5.12 滤光片和镜架阻燃性能

5.12.1 仪器

试验仪器包括:

a) 长(300±3)mm、直径为6mm的钢棒,底部为平面且垂直于钢棒的轴向;

b) 热源;

c) 热电偶温度计及显示装置;

d) 计时器,最大允许误差±0.1s。

5.12.2 试验步骤

将钢棒的一端加热,至少有50mm 长度的钢棒应达到(650±20)℃,测温点距离钢棒加热端

(20±1)mm。将钢棒与试样表面垂直接触且不施加外力,持续(5.0±0.5)s后移去钢棒。
移除钢棒后观察试样是否有续燃或阴燃现象。
除弹性头带和边缘的织物外,防护镜的所有外露部分都应做此项试验。

5.13 防护镜视野

将未装配滤光片的防护镜按正常使用的位置戴于头模上,同时,使旋转轴A、B和光轴C的交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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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头模左眼或右眼中心点处,如图10所示。激光光束直径不应大于(1.0±0.5)mm,且激光应沿光轴C
入射。将测试装置绕A轴旋转,当激光光束照射不到眼睛时的角度差为垂直视野。将测试装置绕B轴

顺时针旋转,当激光光束照射不到眼睛时光轴C与头模左眼或右眼水平视线的夹角为水平视野的一半。

  说明:

1———激光器;

2———旋转轴A和B;

3———光轴C。

图10 视野测试装置

5.14 防护范围的测定

采用5.13中所示装置(见图10),防护镜应至少覆盖βu 和βl规定的范围。

5.15 镜架

通过目视检查和手动检查的方式检查滤光片是否可替换。

试验按5.13规定的方法进行,当测试装置的旋转轴A、B与C轴相互垂直时,α和β的值应为零。

5.16 机械强度

5.16.1 滤光片

5.16.1.1 仪器

试验仪器见图11。基本结构可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标高柱,与标高柱连接的部分是定位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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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任意调节,上下自由滑动。所需高度可用固定螺栓定位,定位尺的外端有一钢球投放孔,孔中心的

正上方固定一准直激光,用于对准钢球投放孔的中心与基座上滤光片的中心。下半部分为试样基座,有
钢制圆筒和压圈组成,圆筒的内径比待测滤光片的直径小约5mm,压圈的质量约为250g,其内径与圆

筒的内径相同,外径略大于圆筒。待测滤光片的上、下两个表面各放有一厚度约为3mm,国际橡胶硬

度为(40±5)的橡胶垫圈,其内径与圆筒相同。对于有曲率的滤光片,则圆筒和压圈的曲率应分别与镜

片的凹凸面相符。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标高柱;

2———压圈;

3———定位支架;

4———钢球投放孔;

5———滤光片;

6———橡胶垫圈;

7———试样基座。

图11 抗冲击性能试验仪器(滤光片)

5.16.1.2 试验步骤

把垫有橡胶垫圈的滤光片安放在圆筒上,把一张白纸和复写纸衬于滤光片下,复写纸位于滤光片一

侧,再用压圈和螺栓固定滤光片的位置。调节装置到所需高度,激光发射的光斑投影到滤光片中心位

置,然后,不施加任何动能,使一直径为22mm,重约45g的钢球从1.3m高处垂直下落到待测滤光片

上。钢球撞击点:以5.1.3确定的参考点为中心,半径为10mm的圆形区域。
冲击试验在分别进行下述条件预处理后实施:

a) 试样加热到(55±2)℃并至少保温1h;

b) 试样冷却到(-5±2)℃并至少保温1h。
每次冲击试验和每种预处理条件下均应使用新的试样,试验应在完成保温后30s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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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防护镜

5.16.2.1 仪器

试验仪器见图12。基本结构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同5.16.1.1中仪器的上半部分;下半

部分为装配有头模的基座。头模可绕基座一水平轴旋转90°。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标高柱;

2———定位支架;

3———钢球投放孔;

4———防护镜;

5———头模;

6———装配有头模的基座。

图12 抗冲击性能试验仪器(防护镜)

5.16.2.2 试验步骤

将待测试样按正常使用的位置戴在头模上。头模和试样间插入一张白纸和复写纸,白纸在头模一

方,复写纸在滤光片一方,钢球投放点在试样的正上方,钢球撞击点:以5.1.3确定的参考点为中心,半
径为10mm的圆形区域。如试样带有侧面保护,则还应对其侧护板进行冲击试验,钢球撞击点:以头模

眼外角点为中心,半径为10mm的圆形侧面保护区域。
冲击试验在分别进行下述条件预处理后实施:
a) 试样加热到(55±2)℃并至少保温1h;
b) 试样冷却到(-5±2)℃并至少保温1h。
每次冲击试验和每种预处理条件下均应使用新的试样,试验应在完成保温后30s内实施。

6 产品信息

产品应至少提供如下信息:

a) 可见光透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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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防护镜的可见光透射比低于20%,应明确标示该信息并建议用户提高工作区域的光照

强度;
c) 如果滤光片是有色镜片,应警示用户其在辨识报警灯或报警信号时可能会受到影响;
d) 应注明该类防护镜只适用于意外激光辐射的防护,极限值和防激光辐射性能的测试都是在最

长周期5s下完成的;
e) 应有如下类似的警示语:“当激光防护镜已损坏、镜片有划痕或镜片颜色已变化时,禁止使用该

防护镜”;
f) 应对标识符号进行解释或说明;

g) 应有可适用的清洁防护镜的方法;
h) 如果滤光片为角度依赖性滤光片即滤光片的透射比随入射光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则应注明入

射光在0°~30°范围以内入射时防护是有效的;
i) 应注明时效期;

j) 说明书应包含如下风险警示语:“注意由反射部件(包括防护镜)、光学元件的倾斜或偏移而造

成的激光辐射”;
k) 说明书应包含如下建议:“处于激光辐射风险区域的所有工作人员宜佩戴合适的激光防护镜”;
l) 应提供防护镜的透射比曲线。

7 标识

7.1 防护镜

应在镜架、滤光片、标签、产品最小包装或四者任意组合的方式提供如下信息:
a) 滤光片防护波长或波长范围[以纳米(nm)为单位];
b) 测试条件(激光模式)符号(见表4);
c) 防护等级。如果滤光片可对一个或多个光谱范围起到防护作用,应标注各个光谱范围的最小

防护等级;
d) 如果防护镜未使用低重复频率(≤25Hz)进行测试,字母 Y 应加在防护等级的后面,例

如:RL5Y;
e) 制造商的标识;
f) 生产日期。
滤光片上的标识不应影响视觉和防护功能。
示例1:

633 D L7 X

防护镜的防护波长

表4中相应的测试条件

表1中相应的防护等级

制造商标识

示例2:

1064 DI L5 X

防护镜的防护波长

表4中相应的测试条件

表1中相应的防护等级

制造商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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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3:

630~700 DR L8 X

防护镜的防护波长范围

表4中相应的测试条件

表1中相应的防护等级

制造商标识

如果一个激光防护镜有多个标识,所有这些标识都应标出。或者制造商标识和认证标识只标注一

次,而其他标识应以“+”分开。
示例4:

如果一个滤光片或镜框可以防护多个波长,防护标识会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可按如下方式标出:

10600DL3+IRL4
1064DIL8+RL9
633DL4+IRL5
X
上述符号的意义与示例1、2、3中的相同。

7.2 滤光片

由于激光防护镜中的滤光片不准许替换,因此,当整个防护镜已有标识,单个滤光片就不必分别

标识。
作为装置和设备中可视窗的滤光片应根据7.1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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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激光防护镜使用指南

A.1 概述

基于特定的激光类型和工作环境,本附录介绍了激光防护镜的选择和使用指南。
在选择激光防护镜之前,首先宜进行风险评估,并采用工程技术和管理控制措施将风险降到最低,

这些控制措施和方法可见GB7247或相关国家法律法规。
宜选择能够承受总照射时间的滤光片作为可视窗口的滤光片。

A.2 激光器的工作模式

根据激光器的照射时间和脉冲宽度可将激光器分为不同的类型,符号D、I、R、和 M的含义见表4。

A.3 滤光片防护等级的测定

A.3.1 概述

在本附录功率密度或能量密度的计算中,宜采用实际光束面积(即为包含63%的激光功率和能量

所对应的最小圆面积)进行计算。对非圆形光束,宜采用包含63%的激光功率和能量所对应的最小矩

形面积。
防护等级是根据不同激光模式D、I、R和 M来测定。对脉冲激光而言,脉冲模式I、R或 M 对应一

个防护等级,模式D也对应一个防护等级。对于上述两种不同模式的防护可分别使用其对应的防护等

级,或使用其中最大的防护等级。
如果不采用直径为1mm的光束(测试激光辐射防护能力的直径)来确定相应滤光片的防护等级,

根据防护滤光片的基底材质,表1中的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宜乘以式(A.1)(玻璃材质的滤光片)或
式(A.2)(塑料材质的滤光片):

F(d)=d1.1693 …………………………(A.1)

  式中:

F(d)———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的修正系数;

d ———光束直径,单位为毫米(mm)。

F(d)=d1.2233 …………………………(A.2)

  式中:

F(d)———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的修正系数;

d ———光束直径,单位为毫米(mm)。
注:由于散热,对激光辐射的防护能力不仅与功率和能量密度有关,还与激光辐射面的直径有关。

A.3.2 连续激光模式(D)

此类激光器的光束功率密度E 按式(A.3)计算:

E=
P
A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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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 ———光束功率密度,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P ———光束功率,单位为瓦(W);

A ———光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根据表1中的D列可以导出对应激光波长所需的防护等级,此类激光模式的符号为D。

A.3.3 脉冲激光模式(I,R),脉冲宽度大于或等于10-9s

A.3.3.1 概述

脉冲激光模式(I,R)防护等级的确定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脉冲方法和平均功率方法,具体计算方法

参见A.3.3.2和A.3.3.3。用脉冲方法计算的防护等级对应激光模式I或R(与激光的脉冲宽度有关),
平均功率方法计算出的防护等级对应激光模式D。

A.3.3.2 脉冲方法的计算

激光光束的能量密度 H 按式(A.4)计算:

H =
Q
A

…………………………(A.4)

  式中:

H ———光束能量密度,单位为焦耳每平方米(J/m2);

Q ———脉冲能量,单位为焦耳(J);

A ———光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对于波长范围在400nm~106nm的激光器,脉冲宽度小于0.25s,脉冲重复频率ν大于1Hz,其能

量密度按式(A.5)计算。

H'=H ×k …………………………(A.5)

  式中:

H'———修正后的光束能量密度,单位为焦耳每平方米(J/m2);

H ———光束能量密度,单位为焦耳每平方米(J/m2);

k ———修正系数。
其中,k按式(A.6)计算:

k=N1/4 …………………………(A.6)

  式中:

k———修正系数;

N———在照射时间T=5s内的激光脉冲数。
用 H 和H'二者中的最大值,根据表1中的防护波长和I或R列则可找出对应的防护等级。对于

激光脉冲宽度小于10-6s时,用符号R表示,其他情况则用符号I表示。如果脉冲宽度大于表1表头中

标示的范围时,不能使用I对应的防护等级,应根据A.3.3.3算出激光模式D对应的防护等级。
如果ν为激光器的重复频率,则对于照射时间所对应的总脉冲数按式(A.7)计算:

N =ν×T …………………………(A.7)

  式中:

N ———激光脉冲数;

ν ———激光器的重复频率,单位为赫兹(Hz);

T ———照射时间,T=5s。
而修正系数k则由式(A.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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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续的两个脉冲的时间间隔(δT=1/ν)大于表 A.1给出的与波长有关的周期Ti时,应使用

式(A.7)计算。如果脉冲时间间隔低于Ti时,在Ti时间内所有的单个脉冲能量都要考虑,最大重复频

率νmax为Ti的倒数。在此情况下,单个激光脉冲的能量的修正系数分别使用k和附加系数kTi,kTi要计

算时间周期Ti内的所有脉冲数。

表 A.1 低于时间周期Ti内的所有单个脉冲能量都要计算,
利用式(A.6)计算最大重复频率νmax=1/Ti

λ/nm Ti/s νmax/Hz

400≤λ<1050 18×10-6 55.56×103

1050≤λ<1400 50×10-6 20×103

1400≤λ<1500 10-3 103

1500≤λ<1800 10 0.1

1800≤λ<2600 10-3 103

2600≤λ<106 10-7 107

A.3.3.3 平均功率方法的计算

激光光束的平均功率密度Em按式(A.8)计算:

Em=
Pm

A
…………………………(A.8)

  式中:

Em———激光光束的平均功率密度,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Pm———激光功率,单位为瓦(W);

A ———光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或者,如果仅知道单个脉冲能量,则按式(A.9)计算:

Em=
Q×(N/T)

A
…………………………(A.9)

  式中:

Em———平均功率密度,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Q ———脉冲能量,单位为焦耳(J);

N ———激光脉冲数;

T ———T=5s;
A ———光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其中,N 为照射时间内的脉冲数,Q 为单个脉冲能量。对于规则脉冲的激光器,(N/5s)则是根据

式(A.7)得出的激光重复频率。
其防护波长对应的防护等级则可以从表1中D列导出,激光模式符号为D。

A.3.4 锁模脉冲激光模式(M),脉冲宽度小于10-9s

A.3.4.1 概述

锁模脉冲激光模式(M)防护等级的确定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脉冲方法和平均功率方法,具体计算方

法参见A.3.4.2和A.3.4.3。用脉冲方法计算的防护等级对应激光模式 M,平均功率方法计算出的防护

等级对应激光模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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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2 脉冲方法的计算

A.3.4.2.1 波长范围从400nm~1400nm

方法同A.3.3.2。对于值 H 和H'中的最大值,其防护波长对应的防护等级可由表1中 M列得出,
激光模式符号为 M。

A.3.4.2.2 波长范围:小于400nm,大于1400nm

峰值功率密度按式(A.10)计算:

Ep=
Pp

A
…………………………(A.10)

  式中:

Ep———峰值功率密度,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Pp———单个脉冲的峰值功率,单位为瓦(W);

A ———光束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其防护波长对应的防护等级可由表1中 M列得出,激光模式符号为 M。

A.3.4.3 平均功率方法的计算

方法同A.3.3.3。
其防护波长对应的防护等级可由表1中D列得出,激光模式符号为D。

A.4 时间基准

表1所列的激光辐射防护不适用于被激光光束连续照射情况的防护。激光防护镜对激光光束的衰

减程度是基于照射时间为5s和315nm以上波长范围而设计制造的,除此以外的设计基准是30000s。
而防激光辐射性能的测试时间基准都是5s。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用户可能出现长于5s时间的激光照射,即使波长大于315nm,根据GB7247中

合适的最大允许照射量(MPE值),宜选择更大的防护等级。

A.5 设备中的滤光片

激光辐射防护滤光片可用于防护帘和激光设备中的观察窗。根据采用的时间基准(参见A.4)和激

光模式(参见5.4),该类滤光片应主要用于意外辐射照射时的防护。
如果要求滤光片将激光辐射降低到对应于连续辐射的极限值以下,根据GB7247,滤光片的防护等

级宜选择再大一号的防护等级。设备制造商应保证在整个操作期间内其对激光辐射的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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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原  理

B.1 极限值和时间基数

极限值是指人眼角膜对激光辐射可承受的最大允许照射量(MPE)。极限值与时间和波长有复杂

的关系,本标准采用较简化的极限值表示,其结果部分与 MPE一致,部分比 MPE更为严格。在波长

180nm~315nm范围内,允许极限值采用30000s内累积辐射的值,其他波段则是5s的累积辐射值。
简化后的人眼角膜最大允许照射量列于表B.1。

图B.1显示在人工辐射照射的情况下表B.1中数值与欧盟指令2006/25/EC的比较,可以看出,
表B.1中的数值比欧盟指令更为严格。

表B.1 简化后的人眼角膜最大允许照射量(MPE)

波长范围

nm

功率密度E 能量密度 H

D M M I,R

脉冲宽度

s

功率密度

W/m2
脉冲宽度

s

功率密度

W/m2
脉冲宽度

s

能量密度

J/m2
脉冲宽度

s

能量密度

J/m2

180~315 30000 0.001 <10-9 3×1010 — — >10-9~

3×104
30

>315~
1400

>5×10-4

~10
10 — — <10-9 1.5×10-4

>10-9~

5×10-4
0.005

>1400~

106
>0.1~10 1000 <10-9 1011 — — >10-9~

0.1
100

  对于重复脉冲激光器,见GB7247和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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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欧盟指令中的 MPE值与本标准的简化极限值的比较

(MPE值是欧洲标准认可的安全的累积照射量)

B.2 光束面积

GB7247中用于计算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的直径为平均值。在波长400nm~1400nm范围内,该
直径平均值为7mm,其对应面积为38.5mm2。由于在此波长范围内,很多典型激光器(如:氩离子激光

器,氦氖激光器和Nd-YAG激光器)的光束直径约为1mm,激光光束的功率或能量密度实际值将会高

于采用38.5mm2截面积来计算的值。滤光片的防护性能不是受其吸收的限制,而是受其阻止激光辐射

能力的限制。在该标准中,当计算功率或能量密度时,光束面积(A)是采用实际的光束直径进行计算。
一般来说,采用可接受的最小光束直径进行计算。
对于发散激光辐射(如:从光学光纤或二极管激光器的输出),采用在发散点处的光束直径10cm来

计算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

B.3 角度依赖性

对于覆盖波长400nm~1400nm范围内的滤光片,其光谱透射比与角度依赖关系的测试只限于

在0°~30°范围内。这一角度的限制是因为人眼对物体定睛时最大张角为15°。对位于更大张角处的物

体,人的头部需参与转动才能看到该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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